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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9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晋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2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现场参会

网络参会

合计

股东人数

2

471

473

股份总数

43,960,000

320,996,932

364,956,932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361%

14.1376%

16.0738%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1,661,85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477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

所方洪全律师、王龙海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反对股数（股）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弃权股数（股）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同意股数（股）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反对股数（股）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弃权股数（股）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63,651,332

99.6423%

668,600

0.1832%

637,000

0.1745%

100,356,257

98.7157%

668,600

0.6577%

637,000

0.62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方洪全律师、王龙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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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 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4名离职人员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44,000股限制性股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减少 944,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944,0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24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并

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

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9月10日-2024年10月24日（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方式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

联系人：刘月寅、白雪龙；

联系电话：010-80479607、010-68002437-8018；
传真号码：010-68002438-607；
邮政编码：101318；
联系邮箱地址：irm@gloria.cc。
4、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期以公司传真、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文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 年上海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html/143790.shtml），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周五）14:00-16:30。

出席本次网上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上市公司董事长

胡新宇先生、总裁兼财务总监黄慧玲女士、执行总裁施学群先生、执行总裁及董办主任唐文妍

女士、董事会秘书王垒宏先生、财务副总监唐秋结女士。

届时公司管理层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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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

2024年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428,769股，回购股份金额 2,751,428.13元，涉及 82人，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总股本的0.1411%，本次

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303,915,506股减少至303,486,737股。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

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二）2022年4月8日，公司收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119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三）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的

议案》。

（四）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

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6月1日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并于2022年

6月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

（五）2022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六）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

见。

（七）2022年7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公司已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2022 年 6月8 日，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 152.29 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92人，授予价格为 7.32元/股，授予股份的上

市日期为2022年7月18日。

（八）2023 年 2 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变动原

因离职的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14.4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2023年2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九）2023 年 4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及工作变动、身故原

因离职等8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49.7302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

销。2023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十）2023 年8月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变动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

计5.339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十一）2024 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变动离职及2023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

达标的原因合计82 名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共计 428,769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2024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变动原因离职，根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共计2.9634万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

2.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业绩，公司未完成激励计划约定的2023年度业绩目标，需对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80人，上述人员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公司应将其持有的39.913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二）回购注销数量、价格

根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2名激励对象因工

作调动原因离职，其获授的2.9634万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7.32元/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未完成激励计划约定的2023年度业绩的80名激励对

象持有的39.9135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授予价格与市价较低值进行回购注销。

（三）回购资金及来源

公司已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价款2,751,428.13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9月2日出具了《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G12006号），对公司截止2024年7月24日止减少注册

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工商变更完成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3,486,737元，股本为

303,486,737股。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事宜，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24年9月9日完成办理。

四、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本结构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

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

三、股本总计

股本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827,904

827,904

303,087,602

303,915,506

比例

0.2724%

0.2724%

99.7276%

100.0000%

变动（股）

减少

428,769

428,769

0

428,769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99,135

399,135

303,087,602

303,486,737

比例

0.13%

0.13%

99.87%

100.00%

五、回购注销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24-069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

股东发出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4年 9月 9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9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

月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9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路坷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95 户，代表股份数

量合计为 759,572,6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的 46.1521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726,640,
6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151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90 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32,932,0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10 %。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

股5%以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5,909,8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91%；

前述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 291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

计为 33,132,9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

东 1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200,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22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0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32,932,001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0010 %。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候选人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759,572,667

33,132,90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45,591,835

19,152,06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8.159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57.8038%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684,332

13,684,33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1.8016%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41.3013%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96,500

296,5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0.894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759,572,667

33,132,90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45,671,553

19,231,7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8.169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58.0444%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783,714

13,783,714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1.8147%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41.6013%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17,400

117,400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0.0155%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3543%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李师勇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目前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妍律师、杨敏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债券代码：148721 债券简称：24锡KY01

债券代码：148747 债券简称：24锡KY02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黄河大道西段528号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0

625,057,854

47.84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郭富永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武锐锐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车生文、财务总监卫桐言、副总经理

马涛、副总经理王军杰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0,281,226

比例（%）

99.2358

反对

票数

4,329,268

比例（%）

0.6926

弃权

票数

447,360

比例（%）

0.0716

2．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23,772,754 99.7944 852,340 0.1363 432,760 0.0693

3．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向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769,068

比例（%）

93.9831

反对

票数

4,840,228

比例（%）

5.5632

弃权

票数

394,660

比例（%）

0.4537

4．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股东向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49,820

7,341,348

3,391,560

比例
（%）

44.6281

85.1027

39.3158

反对

票数

4,329,268

852,340

4,840,228

比例
（%）

50.1859

9.8805

56.1091

弃权

票数

447,360

432,760

394,660

比例
（%）

5.1860

5.0168

4.575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表决权数量的过

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方旭、曹治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4-068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 9月 4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召开十届三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9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缺席会议的董事0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

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曹德智先生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具体简

历后附）。

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曹德智先生简历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附件：

曹德智先生简历

1、基本情况

曹德智 男 1985年出生 中共党员 高级会计师

2、教育背景

2008年 嘉兴学院会计学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

2018年 浙江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

3、工作经历、兼职情况

曾任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副科长，终端零售与健康管理事业

部财务部经理，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淳安英特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风险管理部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财务副总监

（财务负责人）。

现任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药品事业部财务总

监，兼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4、持有本公司股份72,000股。

5、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6、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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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计划自2024年2月8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4,000万元，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

● 首次增持股份基本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于2024年9月9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公司股份64.26万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0.37%，成交均价为10.28元/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608,959元（不含交易费）。

●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增持窗口期等因

素影响，可能存在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先生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学敏

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股）

35,111,774

25,262,280

15,206,640

75,580,694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
（%）

21.16

15.22

9.16

45.54

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学敏持有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陈学敏直接及通过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 深 圳 市 辉 科 轻 金 属 研 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51.0214%的股权

（三）陈学敏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日前12个月内未披露其他增持计划，且在本次

增持计划披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切

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先生计

划自2024年2月8日起的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高于人民币4,000万元，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4年9月9日，陈学敏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增持

公司股份64.26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7%，成交均价为10.28元/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6,608,959元（不含交易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学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754,374股，占

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0.79%；陈学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辉

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6,223,29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4.33%。

（注：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总股本增加，上述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按2024年9月6日公司

总股本171,959,799股计算）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陈学敏先生将继续按照增持股份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增持窗口期等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无法全部实施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陈学敏先生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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